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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召开情况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上午

０９

：

００

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大街

６

号本公司七层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银会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以专人递送

、

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

，

实际出

席会议董事

９

名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

，

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９

票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

票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届满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

规定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李银会先生

、

郭守明先生

、

王鹏珍先生

、

王君先生

、

王兆三

先生

、

许尚银先生

、

贾登勋先生

、

索有瑞先生

、

胡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其

中贾登勋先生

、

索有瑞先生

、

胡凯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

历详见附件

。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

，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后

，

将和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

并将采取

累积投票制对上述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

、

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的独

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９

票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附件

：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银会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

，

北京大学理学硕士

。

曾任

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董事

、

副董事长

、

董事长

，

青海鑫融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

董

事

，

青海生物产业园孵化创业有限公司董事

，

西宁华能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深圳西

海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

北京锐视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公司董事长

；

兼任青海华

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青海华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青海华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董事

长

，

青海互助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

、

青海华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青海省福瑞德医药有限

公司

、

互助华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

青海新丁香粮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四川天府农家乐管

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截至目前

，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

，

持有本公司

６５％

的股份

，

李银会先生持有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４％

的股份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除上述情况外

，

李银会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郭守明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

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

清华大学

ＥＭＢＡ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

司董事长

、

董事

，

青海华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青海新丁香粮油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

青海鑫融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

互助华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青海华源油

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现任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兼任青海互助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董事

，

北京

互助天佑德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郭守明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王鹏珍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

青海大学工商企业管理

专业学士

，

澳门城市大学

ＭＢＡ

，

硕士

，

工程师

，

高级品酒师

，

先后被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聘为

２０００

届

、

２００５

届及

２０１０

届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

。

主持公司四大系列青稞酒产品设计开发和

课题研究

，

被评为青海省优秀高技能人才

，

撰写的论文被中国粮油学会

、

中国微生物学会

、

中

国生物工程学会等评为二等奖

。

曾任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常务副总经

理

、

总经理

，

青海鑫融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互助华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

青海

彩虹部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监事

；

现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王鹏珍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王君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

毕业于西安矿业学院

。

曾任

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董事

，

四川天府农家乐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青海华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

现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兼任青海互助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董

事长

、

总经理

，

北京互助天佑德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

。

截至目前

，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６５％

的

股份

，

王君先生持有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份

。

除上述情况外

，

王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股东及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王兆三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

陕西财经学院学士

，

首

都经贸大学在职会计研究生

，

中级会计师

。

曾任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

监

、

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现任青稞酒股份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

兼任

西藏天佑德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王兆三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许尚银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

，

北京林业大学学士

，

会

计师

。

曾任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

宁波中信国际大酒店会计

，

宁波北仑新光大酒店财

务经理

、

财务总监

，

宁波北仑学苑宾馆董事

、

总经理

，

浙江联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兼任宁波合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

合伙人

、

北仑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许尚银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贾登勋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

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士研究生导师

。

曾任浩丰种业公司

、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公司法律顾问

；

现任青稞酒股份独

立董事

；

兼任兰州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所所长

、

中国民事诉讼法研究会理事

、

甘肃省民商

法研究会副会长

、

甘肃省房地产法研究会副会长

、

兰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甘肃安西极旱

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届专家顾问委员

。

贾登勋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索有瑞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

理学博士

。

中国科学院大

学教授

、

青海大学

“

昆仑学者

”

特聘教授

、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

博士

生导师

。

曾任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

兼任

《

分析测试

技术与仪器

》

杂志副主编

、《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

杂志编委

、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

事

、

青海省化学会理事等学术职务

。

索有瑞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胡凯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硕

士

，

兰州商学院教务处处长兼

ＭＢＡ

教育中心主任

、

教授

、

硕士生导师

。

曾任甘肃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

兼任甘肃省宏观经济

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商业会计学会理事

、

甘肃省人民政府督学

、

甘肃宏良皮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胡凯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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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召开情况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

，

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大街

６

号本公司七层会议室召开公司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卢艳女士召集并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以专人递送

、

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

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监

事

３

名

，

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３

票

；

无反

对票

；

无弃权票

。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届满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

规定

，

公司股东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名卢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

上述监事候选人中

，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上述监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２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附件

：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卢艳女士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

。

曾任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

，

青海鑫融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

董事长

、

总经理

，

青海生物产业

园孵化创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青海华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

董事

、

总经理

，

互助华融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

青海彩虹部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

深圳西海电子有限公司监

事

，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

兼任青海华实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青海华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青海省福瑞德医药有

限公司

、

青海生物产业园孵化创业有限公司董事

，

青海互助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

、

北京互助

天佑德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

、

青海彩虹部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

互助华融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

、

青海新丁香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

青海华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青海天佑德教育基金会

监事

。

截至目前

，

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６５％

的股

份

，

卢艳女士持有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份

。

除上述情况外

，

卢艳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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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召开情况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西大街

６

号办公楼七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二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二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

三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

五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六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

因故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

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

（

七

）

会议召开地点

：

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西大街

６

号办公楼七层会议室

。

三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不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审议事项合法

、

完备

。

（

二

）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

１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１．１

选举李银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２

选举郭守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３

选举王鹏珍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４

选举王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５

选举王兆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６

选举许尚银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１

选举贾登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２．２

选举索有瑞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２．３

选举胡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三

）

议案

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

，

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独立董事

与其他董事分开计算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也可以分开使用

，

但不得超过其拥

有董事选票相应的最高限额

，

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

，

视为弃权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

，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８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

》

披露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

二

）

登记地点

：

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西大街

６

号本公司证券投资部

。

（

三

）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自然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

自然人股东

（

即委托人

）

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或

授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

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

四

）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其中

，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务必在出席现

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

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

，

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

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

五

、

其他事项

（

一

）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

、

食宿等费用自理

。

（

二

）

会务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西大街

６

号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

８１０５００

联 系 人

：

王兆三

、

李睿琨

联系电话

：（

０９７２

）

８３２２９７１

联系传真

：（

０９７２

）

８３２２９７０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

二

）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通知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附件

：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下称

“

受托人

”）

代理本人

（

或本单位

）

出席青海互

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

止

。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表决意见表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 决 意 见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适用于累积投票制选举议案

２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投票数

２．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６

名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

，

请填

写票数

（

如直接打

√

，

代表

将拥有投票权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

）；

选举非独立董

事的投票数

＝

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

２．１．１

选举李银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１．２

选举郭守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１．３

选举王鹏珍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１．４

选举王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１．５

选举王兆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１．６

选举许尚银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３

名独立董事 投票数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

，

请填

写票数

（

如直接打

√

，

代表

将拥有投票权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

）；

选举独立董事

的投票数

＝

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３

２．１

选举贾登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２

选举索有瑞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３

选举胡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特别说明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

”

为

准

，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

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

（

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

委托人证券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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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５

日届满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职工

代表大会

，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

，

一致同意选举王鸿先生

、

赵鸿录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职工监事

（

简历见附件

），

将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

与新一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附件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王鸿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

，

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

，

会

计师

。

曾任青海鑫融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青海华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

、

青海华源油脂有限公司监事

、

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

青海互助青稞

酒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青海互助青稞酒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物流中心

总监

。

王鸿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赵鸿录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

曾任青海互助青稞酒有

限公司仓储部经理

；

现任公司职工监事

、

仓储部经理

。

赵鸿录先生与持有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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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１

、

会议通知情况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告了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

及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２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３

、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１７

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

室

。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

５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６

、

本次会议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符合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会议出资的股东及代理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２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９９６

，

８０７

，

３６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４．４８％

２

、

会议主持及出席情况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于公司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及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未能

主持会议

，

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

会议由邱庆丰董事主持

。

公司在任董事七人

，

出席五

人

，

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及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因在外未能出席

；

公司在任监事三人

，

出席三

人

；

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邱庆丰先生出席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

表决如下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票

９９６

，

８０７

，

３６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

；

弃权票

０

股

。

此议案获得通过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刘小渝律师

、

皇甫天致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

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德恒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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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五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

星期二

）

上

午

１１

：

３０

在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

，

实际参加董事七

人

，

公司三名监事及总经理列席了公司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

事长朱保国先生主持

，

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本公司为协助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而与其签署相关承诺文件的议案

》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丽珠集团

）

正在筹划境

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主板上市事宜

，

为充分保障丽珠集团上述

Ｂ

转

Ｈ

事项的顺利完成

，

依据香港联交所相关要

求

，

本公司与丽珠集团签署相关承诺文件

，

具体如下

：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丽珠集团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

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研究

、

开发

，

生产和销售

，

目前其主要产品

类别涵盖制剂

、

原料药和中间体及诊断试剂和设备

。

丽珠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公

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

控制丽珠集团

４７．３８％

股份

，

为其控股股东

。

（

二

）

承诺事项主要内容

本公司作为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

，

根据

《

香港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本公司承诺如

下

：

承诺事项一

：

１

、

自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司持有丽珠集团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

证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满

６

个月之日期止期间

（“

首个限制期

”），

本公司不得出

售在上市文件中所列由本公司实益拥有的丽珠集团证券

，

或就该等由本公司实益拥有的证

券订立任何协议出售证券

，

或设立任何选择权

、

权利

、

利益或产权负担等

；

２

、

在首个限制期届满当日起计的

６

个月内

，

本公司不得出售在上市文件所列由本公司

实益拥有的证券

，

或就该等证券订立任何协议出售有关证券

，

或设立任何选择权

、

权利

、

利益

或产权负担

，

以致本公司在出售该等证券

、

或行使或执行有关选择权

、

权利

、

利益或产权负担

后不再成为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

；

３

、

自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司持有丽珠集团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

证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满

１２

个月之日期止期间

，

将本公司名下实益拥有的丽珠

集团证券质押或押记予认可机构

（

按

《

银行业条例

》（

香港法例第

１５５

条

）

的涵义

）

作受惠人以

取得真诚商业贷款

，

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丽珠集团该项质押或押记事宜以及所质押或押记的

该等证券数目

；

４

、

自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上市文件中披露本公司持有丽珠集团股权当日起至拟议上市的

证券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买卖日起计满

１２

个月之日期止期间

，

本公司接到上述

３

中有关承押

人或承押记人的指示

（

不论是口头或书面

），

指任何该等用作质押或押记的丽珠集团证券将

被沽售

，

本公司将立即将该等指示内容通知丽珠集团

。

承诺事项二

：

１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经营与丽珠集团不时的药品研究

、

开发

、

生产和销售业务存在竞争或存在潜在竞

争的业务

（

以下简称为

“

受限制业务

”）。

为清楚计

，

受限制业务的范围不涉及本公司及

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于相关承诺函日期当天正在研发

、

制造及销售的

产品

；

２

、

如果本公司或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发现任何与受限制业务构成竞争关

系的新业务机会

，

应立即书面通知丽珠集团

，

并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将该业务机会首

先提供给丽珠集团

。

如丽珠集团放弃该业务机会时

，

本公司或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

子公司可按不优越于提供给丽珠集团的条款和条件接受该业务机会

；

３

、

在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拟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

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与受限制业务直接或间接构成及潜在构成竞争关系的资产和业务时

（

以下简称

“

该等出售及转让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将向丽珠集团

在同等条件的情况下提供优先受让权

。

如丽珠集团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时

，

本公司或及本公

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司向其它第三方作出该等出售及转让时的主要条款不可以优越

于提供给丽珠集团的条款

；

４

、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企业不会利用与丽珠集团股东的关系或者

以丽珠集团股东的身份

，

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损害丽珠集团及其他股东权益的任何事务

；

５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不会且促使其联系人

（

丽珠集团除外

）

不会直接或间接

：

（

１

）

在任何时间诱使或尝试诱使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终

止受雇于丽珠集团或作为丽珠集团的员工或顾问

（

以适用者为准

），

而不论该人士之有关行

动是否有违该人士的雇佣合约或顾问合约

（

如适用

）；

（

２

）

在任何人士终止担任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后的三年

内

，

雇用该人士

（

在相关承诺函出具日当天为本公司或

／

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公

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或顾问之人士除外

），

而该人士拥有或可能拥有关于受限制业务的

任何机密资料或商贸秘密

；

（

３

）

单独或联同任何其他人士透过或作为任何人士

、

商号或公司

（

与丽珠集团任何成

员公司竞争者

）

的经理

、

咨询人

、

顾问

、

雇员或代理人或股东

，

向与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

司进行业务的任何人士招揽或游说或接纳订单或进行业务

，

或对任何与丽珠集团进行

交易或正就受限制业务与丽珠集团磋商的人士

，

游说或怂恿其终止与丽珠集团的交易

或缩减其正常与丽珠集团进行的业务额

，

或向丽珠集团任何成员公司征求更有利的交

易条款

。

６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承诺

：

（

１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允许及促使有关联系人

（

丽珠集团除

外

）

允许丽珠集团的独立董事最少每年审阅一次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

公司遵守本承诺函的情况

；

（

２

）

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须提供丽珠集团独立董事年度审阅

及执行本承诺函的一切所需资料

；

（

３

）

允许丽珠集团透过年报或公布披露经丽珠独立董事审阅有关本公司及本公司除丽

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遵守及执行本承诺函事项的决定

；

（

４

）

本公司

（

并代表本公司除丽珠集团以外的控股子公司

）

须每年向丽珠集团提供有关

遵守本承诺函条款的确认书

，

以供丽珠集团载入其年报

。

７

、

自相关承诺函出具日起

，

本公司承诺承担因本公司

（

或本公司除丽珠集团外的控股子

公司或本公司的联系人

）

违反相关承诺函任何条款而导致的相应法律责任和后果

。

８

、

上述承诺至发生以下情形时终止

（

以较早为准

）：

（

１

）

本公司及本公司任何控股子公司不再成为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

；

（

２

）

丽珠集团终止其股份在香港联合所及其他海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

但丽珠集团的股份

因任何原因暂时停止买卖除外

）。

（

三

）

出具承诺文件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正在筹划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

港联合所主板上市事宜

，

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

控制丽珠集团

４７．３８％

股权

，

为其控股股

东

。

为充分保障丽珠集团上述事项的顺利实施及完成

，

依据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要求

，

本公司

需出具上述相关承诺文件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与丽珠集团虽均为医药制造公司

，

但其是两个独立的上市公

司

。

自本公司成为丽珠集团单一最大股东以来

，

彼此管理独立

，

财务独立

，

并无分享各自的客

户资源及数据库

，

故上述承诺并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务造成负面影响

。

丽珠集团如能顺利在

香港联交所上市

，

无疑将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

本公司在获得潜在的股权增值的情况下也

将长期受益

，

因为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上述承诺不会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

是实现本公司与丽珠集团长远利益的共赢之计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本公司确定发行短期融资券主承销商的议案

》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五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公司

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议案

》，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及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公告的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

及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公告

》（

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

为保证本期短期融资券的顺利发行

，

本公司决定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短期融资券的主承销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７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本公司为协助丽珠集团Ｂ转Ｈ而与其签署相关承诺文件之独立意见函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及

《

公司章

程

》

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经审阅相关资料

，

对本公司为协助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事宜而与其签署相关承诺文件事项

，

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本公司签署相关的承诺文件

，

是应香港联交所相关上市要求

，

为充分保障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项目之顺利实施

；

２

、

本公司与丽珠集团虽都为医药制造公司

，

但自本公司成为丽珠集团控股股东之日起

，

彼此人员分开

，

财务分开

，

是两个独立经营

、

独立核算的上市公司

；

３

、

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

控制丽珠集团

４７．３８％

股权

，

如丽珠集团能顺利在香港联交

所上市

，

无疑将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

本公司在获得潜在股权增值的情况下

，

也将长期受

益

，

不会对本公司现在及将来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相关利益

。

综上所述

，

我们一致同意

，

本公司此次为协助丽珠集团

Ｂ

转

Ｈ

事项而签署的相关承诺

文件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夏永、段志敏、冯艳芳

证券代码：002635�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1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科技创新政策性奖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近日收到苏州市吴中区科

学技术局与苏州市吴中区财政局下发的

《

关于下达

2013

年度吴中区第二批科

技发展计划

（

2012

年度科技创新政策性奖励

（

资助

））

项目及经费的通知

》（

吴科

技

［

2013

］

64

号

、

吴财科

［

2013

］

61

号

），

为鼓励吴中区科技型企业申报各类科技

项目

，

加快推进创新型城区建设

，

给予我公司科技创新政策性奖励

108

万元

。

公

司已收到该笔奖励资金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

公司将上述财政奖励资金计入

2014

年当期

损益

，

最终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股票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14-002

债券代码:122074� � � �债券简称:11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杭州市财政局

、

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下发的

《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３

年杭州市工业统筹资金重大创新等项目资助资金的通知

》［

杭财企

（

２０１３

）

１５５０

号

］

（

以下简称

《

通知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士

兰明芯

”）

将获得总额为

３６０１．０２

万元的财政资助资金

。

根据

《

通知

》

的安排

，

士兰明芯将获得财政资助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资助总金额

其中

：

市资助资金 区配套资金

高光效白光照明技术改造项目

２５５１．４６ １２７５．７３ １２７５．７３

外延和后道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１０４９．５６ ５２４．７８ ５２４．７８

合计

３６０１．０２ １８００．５１ １８００．５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以上款项士兰明芯尚未收到

，

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

时披露后续事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8日

证券代码：002389 �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4-002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

2013

年

11

月

19

日

，

上述重大事项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1

月

20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

2013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

》，

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尽职调查及审计

、

评估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

本次交

易涉及的相关方案的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

、

论证和完善

，

公司无法按原预计时间披露相

关文件并复牌

。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了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延期复

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74

）。

目前

，

中介机构正在整理

、

编制尽职调查相关的资料及报告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按

照拟定的时间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另行召开董事会会

议审议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的议案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周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

该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4-002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公

司披露了

《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与深圳市高清

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高清投资

")

签订了关于出售商品的

《

合同

》

(

编号为

KB-

111-130924-001HD

，

以下简称

"

合同

")

，

约定由公司向高清投资出售一批数字光

交换传输设备及相关辅助产品

/

设备和服务

，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269,943,

508.00

元

(

含税

)

，

约占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57.81%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应当在每个季度结束后的

5

个交易日内披露该重大合同的

履行情况

。

截至

2013

年第四季度末

，

该合同具体履行情况如下

：

至

2013

年第四季度末

，

本合同尚未执行

，

尚未根据本合同确认销售收

入

。

特此公告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4-� 002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3年 12 月份主要产品销量数据的公告

� �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

一

、

本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份的销量数据

（

未经审计

）

如下

：

单位

：

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

增减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

增减

（

％

）

多媒体电子

ＬＣＤ

电视

（

包括商用显示器

）

２

，

１５１

，

２１１ １

，

８７１

，

６２０ １４．９４％ １７

，

６６４

，

４１７ １５

，

７８１

，

０４９ １１．９３％

其中

智能电视

４６９

，

５２３ ３１６

，

９２４ ４８．１５％ ２

，

７９９

，

６７７ １

，

４７０

，

９１０ ９０．３４％

３Ｄ

电视

３８３

，

７９８ ３６１

，

７４４ ６．１０％ ２

，

６６９

，

４３７ ２

，

１７８

，

８７７ ２２．５１％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６

，

１９９

，

３２２ ４

，

１２６

，

６１０ ５０．２３％ ５５

，

２０１

，

３８６ ４２

，

６０８

，

０６６ ２９．５６％

其中

：

智能手机

２

，

５０３

，

７１１ ６３９

，

２６３ ２９１．６６％ １７

，

５５５

，

４１２ ６

，

５２０

，

３０５ １６９．２４％

家电

空调

３００

，

８８３ ２８１

，

９５４ ６．７１％ ４

，

５０２

，

０９０ ３

，

６９１

，

４２９ ２１．９６％

冰箱

５３

，

７６０ ３９

，

４０９ ３６．４２％ １

，

０８９

，

８０９ ９１２

，

２１７ １９．４７％

洗衣机

１２７

，

５５９ １００

，

７１６ ２６．６５％ １

，

２５５

，

５９８ ９８５

，

１８４ ２７．４５％

华星光电

液晶玻璃基板产量

注

1

（

２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０ｍｍ

）

１２７

，

５８７ １２０

，

１７６ ６．１７％ １

，

３９６

，

５０６ ７５３

，

３７１ ８５．３７％

注 1

�本公告中华星光电的液晶玻璃基板产量数据为投片量数据， 每片液晶玻璃

基板可切割为不同尺寸的液晶电视面板（如可切割 32寸液晶电视面板 18片）。

二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主要产品销量情况的说明

：

ＴＣＬ

集团本月

ＬＣＤ

电视产品销量为

２１５．１２

万台

，

同比增长

１４．９４％

。

其中

，

ＴＣＬ

多媒体

ＬＣＤ

电视本月在国内市场的销量为

１２４．８０

万台

，

同比增长

０．６９％

；

在

海外市场的销量为

８６．３７

万台

，

同比增长

４３．２７％

。

在中国市场

，

ＴＣＬ

多媒体本月智

能电视销量占比为

３６．４８％

。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ＬＣＤ

电视产品销量合计

１

，

７６６．４４

万

台

，

同比增长

１１．９３％

。

ＴＣＬ

通讯本月手机及其它产品销量合计

６１９．９３

万台

，

同比增长

５０．２３％

；

国内

外市场的销量分别为

４５．３６

万台和

５７４．５７

万台

。

其中

，

智能手机本月的销量为

２５０．３７

万台

，

同比增长

２９１．６６％

，

产品销量占手机及其它产品总销量的

４０．３９％

。

２０１３

年

，

ＴＣＬ

通讯共实现手机及其它产品销量

５

，

５２０．１４

万部

，

其中智能手机销量

１

，

７５５．５４

万部

。

本月家电业务中空调

、

冰箱

、

洗衣机产品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６．７１％

、

３６．４２％

、

２６．６５％

。

２０１３

年全年空调

、

冰箱

、

洗衣机产品销量分别同比增长了

２１．９６％

、

１９．４７％

和

２７．４５％

。

华星光电本月液晶玻璃基板投片量为

１２．７６

万片

，

实现液晶电视面板和模组

产品销量合计

２１５．５８

万片

。

华星光电

２０１３

年共销售液晶电视面板和模组

２

，

１６２．７５

万片

。

特此公告

。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7日

证券代码：000819� � �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2014-002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

月

6

日收到公司董事冷泰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

。

冷泰民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

，

请求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并相应辞去公司

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

冷泰民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形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冷泰民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

。

冷泰民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公司董事会对冷泰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在公司发展

、

规范运作和清理

规范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68� �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2014-001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及名称变更的议案

》，

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班尼

戈舒适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班尼戈

"

）

出资额由原

3750

万元减少至

1000

万

元

。

减资后班尼戈注册资本将由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变更为

1333.333

万元

，

公司仍持

有班尼戈

75%

的股权

。

同时将名称变更为

"

北京班尼戈舒适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

，

并同

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减资的工商变更及相关具体工作

。（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3-038

】

和

《

关于控股子公司减资及名称变更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

039

】）

根据董事会授权

，

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成班尼戈减资及名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

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营业执

照号为

110105014431387

。

特此公告

。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四年一月八日


